
皖农科教函〔2024〕17号

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关于举办全省农广校
（农科教中心）农民中职教育教学管理能力

提升培训班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广校（农科教中心）：

为部署 2024年全省农民中职教育工作，提升全省农广校（农

科教中心）教育教学水平，经研究决定举办全省农广校（农科教

中心）农民中职教育教学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，现将相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地点

8月 12日至 14日在蚌埠市五河县银凯大酒店召开，12日下

午报到，14日下午离会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部署 2024年度秋季招生和全省农民中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；

解读农民中职教育相关政策文件；总结农民中职教改试点工作成

果，探讨通过农民学分银行建设工作推动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。

三、参加人员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广校（农科教中心）负责同志各 1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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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3年开展农民中职教育工作的农广校教学管理人员各 1人，具

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2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1.请各市农广校（农科教中心）于 8月 7日下班前将参会人

员回执（附件 1）发至指定邮箱（请勿超员，非参会人员费用自

理），未设市级农广校（农科教中心）的县级校直接发邮箱。

2.请作典型发言的蚌埠市、阜阳市、利辛县、五河县、太和

县和潜山市农广校认真准备，于 8月 8日下班前将典型发言材料

电子版报省农业科教中心审核，发言原则上以 PPT形式进行，每

人时间不超过 8分钟。

3.培训班食宿统一安排，往返交通费自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1.省农业科教中心（省农广校）：孙海漫，电话：

0551-63416106、13955151434，邮箱：snkjjyk@126.com；

2.五河县农广校：孙枫，电话：0552-5054339、13705528259；

3.五河县银凯大酒店：陈家慧，电话：18055297533。

附件：1.参会人员回执

2.参会人名名额分配表

3.交通方式

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

2024年 8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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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参会回执

姓 名 性 别 单 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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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参会人员名额分配表

序号 地区 农广校 农广校校长（主任） 教育教学管理人员

1

合肥市

合肥市农广校 1

2 肥东县农广校 1 1

3 巢湖市农广校 1 1

4 长丰县分校 1

5 淮北市 淮北市农广校 1

6
亳州市

涡阳县农广校 1

7 利辛县农广校 1 1

8 蒙城县农广校 1

9

宿州市

宿州市农广校 1 1

10 萧县农广校 1 1

11 灵璧县农广校 1

12 泗县农广校 1

13

蚌埠市

蚌埠市农广校 1 1

14 怀远县农广校 1 1

15 五河县农广校 1 1

16 固镇县农广校 1 1

17

阜阳市

阜阳市农广校 1 1

18 颍州区农广校 1 1

19 颍泉区农广校 1

20 临泉县农广校 1

21 太和县农广校 1 1

22 阜南县农广校 1 1

23 颍上县农广校 1 1

24 界首市农广校 1 1

25
淮南市

淮南市农广校 1 1

26 潘集区农广校 1 1

27 凤台县农广校 1 1

28 滁州市 滁州市农广校 1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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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 南谯区农广校 1 1

30 来安县农广校 1 1

31 定远县农广校 1 1

32 凤阳县农广校 1 1

33 天长市农广校 1 1

34 明光市农广校 1 1

35 全椒县农广校 1

36
六安市

六安市农广校 1

37 裕安区农广校 1

38 舒城县农广校 1 1

39
马鞍山市

含山县农广校 1

40 和县农广校 1

41
芜湖市

芜湖市农广校 1

42 南陵县农广校 1 1

43 无为市农广校 1

44

宣城市

宣城市农广校 1

45 泾县农广校 1

46 绩溪县农广校 1
47 旌德县农广校 1

48 铜陵市 枞阳县农广校 1 1

49
池州市

池州市农广校 1

50 石台县农广校 1

51

安庆市

安庆市农广校 1 1

52 怀宁县农广校 1 1

53 潜山市农广校 1 1

54 太湖县农广校 1 1

55 岳西县农广校 1 1

56 桐城市农广校 1 1

57 宿松县农广校 1 1

58 黄山市 休宁县农广校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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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交通方式

乘坐高铁抵达蚌埠南站，出站后左转沿通道路线直行约 200

米，在公交站台处右转直行 150米到达蚌埠综合客运站售票处，

购买开往五河县的大巴（k321）车票（票价 15 元），乘坐 18站

后在银凯大酒店站下车。大巴间隔半小时发车一次，路程约 1.5

小时。

抄送：厅科技处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。

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2024年 8月 6日印发


